	臺北市大安區金華國民小學 101 年度申請自行辦理員工文康活動計畫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職稱
	

	活動時間
	自         年          月          日   時〈星期      〉起

至         年          月          日   時〈星期      〉止   計           日

	活動地點
	

	活動方式
	□聯誼       □參觀        □休閒

	參加人員
	詳如名冊

	經費來源
	1.年度文康活動經費補助款每人新臺幣壹仟貳佰壹拾元整。
2.不足之數及同年度已支領過補助費者另行收費。

3.其他

	經費核銷


	1.補助款俟活動結束後一週內依規定程序檢據報核。

2.活動結束後，請檢附照片並公布經費收支情形，以昭公信。

3.其他補助款依其作業程序辦理。

	陳送單位：〈請依序會送〉

	人 事 室
	請確依本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有關規定注意安全措施並辦妥保險事宜。

	總 務 處
	出納組長：
	總務主任：

	會 計 室
	

	校    長
	


